
【检察官说法】

花甲恋人起矛盾
怒刷对方医保卡
李某因涉嫌盗窃罪、诈骗罪

被提起公诉

  医保制度的设立旨在减轻人民群

众的就医负担、 增进民生福祉， 医保

卡背后的医保基金是医保制度能够高

效运转的重要基础， 一分一毫都事关

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大家一定要按要

求使用医保卡， 做到专卡专用， 不多

领、 不虚报、 不转卖， 切勿随意将医

保卡出借给他人， 如被查实， 轻则医

保卡被冻结、 受到行政处罚， 情节严

重的还将涉嫌刑事犯罪。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徐杰瑛

和恋人产生矛盾后， 花甲之年的

李某竟萌生盗刷其医保卡以泄愤的想

法， 殊不知， 自己的行为已然触犯了

法律的红线。

今年 4 月， 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依

法以盗窃罪、 诈骗罪对李某提起了

公诉。

最大限度配药，送朋友

或扔掉

“给家里老头子配药， 他不方便

过来， 能多配就尽量多配点吧。”

2023 年 1 月， 一位自称王老伯家属

的老人拿着王老伯的医保卡和病历

本， 驾轻就熟地前往医院配药。 可回

到家中后， 她并没有将配来的药物拿

给王老伯， 反而选择将药扔掉， 而做

出这样匪夷所思行为的李某竟是王老

伯的女友。

2020 年底， 李某经人介绍与王

老伯相识后开始搭伙过日子， 已到花

甲之年的两人均患有一些基础疾病，

平日会一同前往医院配药。

变数发生在 2021 年 10 月的一

天。 当天， 两人因琐事产生矛盾， 而

后李某准备前往医院配药， 却看到王

老伯的医保卡和病历本都放在桌上。

“就用他的医保卡， 把他卡里的

钱都刷掉！” 气上心头的李某想“报

复” 一下王老伯， 便拿着王老伯的医

保卡去医院最大限度地开配了自己和

王老伯的常用药。

“药配到了， 用的还不是自己医

保卡里的钱。” 本是一次意气行事，

可李某却发现自己盗刷王老伯医保卡

的行为竟“无人” 发现， 这让李某不

禁起了贪念。 随后， 李某还用王老伯

的身份证领取了一本新的病历本， 自

以为这样就更神不知鬼不觉。

抱着“反正刷的不是自己的钱”

的心态， 李某辗转各家医院， 拿着

偷来的医保卡和偷办的病历本， 频

繁以王老伯家属的名义开配药物。

配来的药除了自己吃， 李某还会把

多余的药送给朋友， 或者直接扔掉

吃不完的药。

异常行为引起医保局

注意遂案发

王老伯医保卡的配药频次和金额

异常很快引起了医保局的注意， 并冻

结了他的医保卡。

发现医保卡无法使用后， 王老伯

家人向社保中心了解详情， 意识到可

能有人盗刷了医保卡， 遂选择报警求

助， 而李某的行径就此浮出水面。

“一开始就是想泄愤， 后面是为

了贪点小便宜……就觉得刷掉的是他

医保卡的钱， 又影响不到别人……”

李某到案后说道。

日前， 金山检察院依法以盗窃

罪、 诈骗罪对李某提起公诉。 检察

机关认为， 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盗窃他人社保卡后盗用医保个人账

户资金，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

四条， 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

国家医保金，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

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

六十六条， 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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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球队竟发现自己已非“自由身”
被迫“失业”的足球运动员状告负责签约公司获判赔偿

□ 记者 陈颖婷

到某俱乐部试训，岂料竟被伪造签名转会。 当足球运动员小斌（化名）签约了心仪的球队，办理

转会时，才得知自己已非“自由身”。而按照联赛规程，球员注册至少 120 天才能转会。为此，小斌不

得不与心仪的球队解约。 小斌随后将负责上海俱乐部签约事宜的某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其赔偿

自己财产损失 8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2 万元。 日前，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球员签约时发现自己

并非“自由身”

小斌是一名足球运动员， 2023

年 4 月 18 日、 19 日他前往上海一足

球俱乐部参加试训， 俱乐部当时表

示有意与小斌签约， 但小斌并未同

意。 之后小斌签约了深圳一家足球

俱乐部。 2023 年 4 月 25 日， 该俱乐

部为小斌报名注册时， 发现小斌已

经被转会至上海的某足球俱乐部，

这也导致该俱乐部无法完成小斌的

注册， 因此， 俱乐部只能解除与小

斌签订的合同。

小斌认为根据 《民法典》 第一

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 “行为人因

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当中， 负

责上海俱乐部签约事宜的某公司在

明知小斌无意与俱乐部签约的情况

下， 在劳务合同上恶意伪造了他的

签名并将相关材料报送至中国足协

完成转会手续， 致使小斌心仪的俱

乐部无法为他办理转会手续， 并解

除了与他签订的合同。 小斌表示，足

球运动员的青春时光非常宝贵，由于

该公司恶意伪造他的签名并私自办

理转会的行为，导致他丧失了一年宝

贵的比赛机会，对其职业生涯造成不

可估量的损害。 被告公司的欺诈行为

与他的财产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并赔偿他的财产损失。

为此，小斌将该公司告上法院，要求

赔偿财产损失 80000 元、精神损害抚

慰金 20000 元。

俱乐部认为来试训就

是同意转会

而负责上海俱乐部签约事宜的

某公司表示， 其代表俱乐部与小斌

办理球员转会手续，中国足协系统内

的转会操作必须在小斌授权下才能

完成，即操作过程需要球员自由身证

明、球员有效证件正反面和合同（小

斌提供的这份劳务合同）。 当时是小

斌通过经纪人向被告代理人马某转

发提供了这三样证明文件的电子版。

某公司表示， 经过事后的沟通确认，

合同上小斌签名并非其本人签署无

异议，但该公司也是经他人取得的合

同，不清楚具体签名由谁签署。 关于

小斌主张侵权损失，并不是被告公司

造成的损失。 被告公司不同意小斌

关于其被迫出具情况说明的意见，

小斌当时联系足协， 足协找到被告公

司说合同有问题导致不能注册， 足协

当时也驳回了小斌的仲裁， 该公司认

为不能完成注册小斌自身也有过错，

是小斌自己同意把自由身证明和身份

证电子文档转发给被告公司。

被告公司的代理人马某表示， 当

时有某经纪人跟他说， 有几个球员要

到球队。 事发时， 第二天转会就要截

止， 他便问球员， 愿不愿意转会， 同

意的话就把资料发过来。 过了一段时

间， 对方回复同意， 并把包含小斌在

内的球员信息 PDF 都通过手机发给了

马某。 第二天马某就去办理转会事宜，

对方还把有小斌姓名签字的合同拍照

发给他了， 经纪人没有跟他说这并非

球员本人签字。

疏于审查导致转会“误

会”，被告承担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 自然人享有姓名

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

盗用、 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

本案中， 上海俱乐部备案劳务合

同上小斌手写姓名并非小斌本人签名，

被告公司称小斌系跟随经纪人至俱乐

部试训， 并同意与被告签约并办理转

会，但小斌提出并未委托人员协商同意

上述事宜，被告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

接受的劳务合同及其他证明文件是经

小斌授权同意，小斌提供的证据可以证

明是为完成转会所出具，并非对劳务合

同签名或授权的追认，根据小斌提供的

2023 冠军联赛规程：“中冠联赛决赛阶

段和预赛阶段 （会员协会顶级联赛）

参赛运动员原则上在同一个时间段只

能在 1 家 11 人制俱乐部 （球队） 注

册， 并报名该俱乐部 （球队） 参加的

赛事。 业余运动员需在一家俱乐部

（球队） 注册至少 120 天后， 才能办理

转会。 上述要求在中国足协信息化平

台实现。 会员协会举办的业余俱乐部

（球队） 赛事参照此条执行。”

综上， 法院认为， 被告公司因疏

于对提交材料人员的授权资格审查，

导致其基于并非小斌签订即真实意思

表示的劳务合同进而完成小斌与某俱

乐部签约， 具有过错， 且导致小斌延

迟了与深圳俱乐部的相关合同协议及

转会的履行， 应对小斌相关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 法院结合小斌提供的员工

协议、 合同、 某某银行流水， 酌定被

告公司应赔偿小斌 40000 元。 同时鉴

于小斌主张为财产性损失， 故对其主

张的精神损害赔偿， 法院不予支持。

法
说


